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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報告書                                           附件 1 

各位股東，大家好： 

     未來的產業環境仍面臨諸多挑戰，氣侯變遷造成的影響，循環經濟的崛起，

使得永續經營將是不可避免的課題，如何在不確定的環境中保持穩健的腳步，是萬達

光電今年策略中首要面對的。故此萬達光電在自我檢視中面對公司的優劣勢及競合關

係，產業鏈中的位置與發展ROADMAP，調整適合策略找出新的獲利模式，並架構足夠的

資源，方可突破現況，取得穩健的成長並維持獲利。 

我們面對挑戰、競爭，不會放慢腳步，堅持以誠為本正派經營，積極創新，重視

團隊合作，秉持客戶至上，並了解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及環保永續的核心價值，

在不利環境中創造有利條件，謹將113年度的經營成果以及日後的規劃方向，向諸位報

告如下: 

本公司113年度的營運績效，營業收入為新台幣682,706仟元，較前一年營業收入

785,026元，減少13.03%；淨利總額為11,143仟元，較前一年淨利37,642元，減少

70.40%；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0.28元。展望今年，在公司設定明確的績效指標及經營

團隊努力下，期許業績及獲利仍維持一定程度的表現。現將113年度之營運成果及114

年度之營運計畫概要分別報告如下： 

一、113 年度營運成果： 

(一)營收及稅後淨利：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682,706 785,026 (102,320) (13.03)

營業毛利 137,751 179,362 (41,611) (23.20)

本期淨利 11,143 37,642 (26,499) (70.40)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1.財務收支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活動現金淨流入 8,875 仟元，投資活動現金淨流出

6,710 仟元，籌資活動現金淨流出 131,507 仟元。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

129,106 仟元，期末現金與約當現金餘額為 320,008 仟元。 

 2.獲利能力： 

 年度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6.39 40.5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53.74 104.11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252.54 216.26 

速動比率 191.16 178.67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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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25 3.0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40 4.57 

基本每股盈餘(元) 0.28 0.95

(三)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 

整體營收及獲利與公司所設定之營運目標達成率約 75%及 19%。 

(四)研究發展狀況： 

       1.軍規、醫療及各工業應用等觸控面板產品研發、製造與銷售。 

       2.特殊規格及複合功能材料開發、設計、驗證。 

       3.工業型顯示器及周邊零組件整合。 

       4.各種新材料開發驗證，新技術、應用之專利申請。    

二、114 年度說明項目： 

    (一)經營方針： 

       1.業務面： 

(1)將聚焦軍規、醫療及各種特殊應用市場觸控面產品推廣，維繫既有客戶與積

極開拓新客源，增加公司獲利。 

(2)結合觸控 IC、LCM 模組等產品及貼合服務，提供客戶一次解決方案。 

(3)視產能調控產品外製比重，增加營收並控留產能生產利基產品。 

2.財務面： 

(1)降低匯率風險，支付陸續轉換為美元，平衡美元收支比例，以維持穩健獲

利。 

(2)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雙管齊下，降低資金成本。 

(3)充分運用政府提供的獎勵措施，減少稅賦，增加公司獲利。 

       3.預計銷售量： 

本年度銷售面板產品數量預估在 80 萬至 90 萬片之間。 

4.重要產銷政策： 

(1)致力於新客源之開發，提升少量多樣客製化，產能與模組生產能量，提

升產品良率及品質，提高毛利。 

(2)特殊規格及複合功能材料設計開發，有效整合關鍵材料。 

(3)啟動智能營運精實人力，縮短作業時程與決策效能。 

(4)多元尋求質優及價格優勢之供應商，以降低材料成本及生產成本。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萬達光電秉持專注於核心技能、提高客戶附加價值、堅持品質等基礎，保持

足夠的彈性，以面對變化所帶來的壓力，更以客戶的需求為導向，在初始設計即

投入資源，與客戶形成更緊密關係，共同成長。公司也陸續投注資本，增加產線

自動化及資訊化的程度，提高產業競爭力，同時招募更多研發設計人才，期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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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設計上領先。近年來啟動智能營運模式，期能精實人力，縮短作業時程與決

策效能。另外，供應鏈的穩定絕對是未來競爭勝出的關鍵因素，萬達光電這幾年

的深耕，已與目前供應鏈建立穩定夥伴關係，對於公司未來發展將是堅實的後

盾。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由於電子產業競爭激烈，市場之需求與供給若未能達成平衡，供過於求的結果

將面對的是產能過剩、價格不振、利潤下滑。本公司面對此可能之情勢，將致力推

動成本優勢，生產自動化，減少人力成本，縮短交期，減少庫存成本，加強品質提

昇，降低原料損耗成本等。在多管齊下的成本降低優勢中，期能開拓更多業務成長。

加上近年來循環經濟己成顯學，ESG 已是企業不可避免的責任，本公司將積極致力

於效率再提昇、資源循環再利用，以健全管理環境，降低生產對環境之影響，使環

境改善與經濟效益做正面之連結。此外，由於外部環境競爭日益加大，本公司本著

原有基礎，將積極開發"符合客戶需求及市場趨勢"之利基產品，以便有效創造更大

規模市場。由上述因應措施將可把外部競爭環境及法規環境對公司造成的不利影

響降至最低。 

最後，敬祝諸位股東先生及小姐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萬達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黃素真  

總經理：范志明  

會計主管：彭益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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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附件 2 

萬達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

務報表與盈餘分配議案等，其中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于智帆會計師及葉翠苗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書。上述表冊(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與盈餘分配議

案)業經本委員會查核峻事，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第十四條之五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僅具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致 

萬達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顏錫銘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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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3 年度與關係人交易情形 附件 4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交易人 金額 交易條件 

銷貨 希格斯光電 

勁豐電子 

28,157

59,811

收款條件與一般客戶無重大差異 

進貨 希格斯光電 

豐藝電子 

勁豐電子 

8,027

14,853

247

本公司向關係人進貨係成品及原

料，進貨價格係按雙方議定，付款

期間與一般廠商相當。 

研發費用 希格斯光電 265  

代收付 希格斯光電 2,645 本公司委請子公司代採購機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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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3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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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盈餘分配表                                          附件 6 

萬達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1,966,002

加：本年綜合損益總額 

本期淨利 11,142,751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114,275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09,719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232,204,197

分配項目： 

股東股息及紅利(附註) 19,833,500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0.5 元 

股東股票股利每股 0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212,370,697

附註: 

一、本公司目前流通在外股數 39,667,000 股。 

二、本次盈餘分配優先分配 113 年度之盈餘。 

負責人：黃素真            經理人：范志明              主辦會計：彭益莉 

-32-



七、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附件 7 

萬達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廿一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獲利，應先提撥不低於

5%為員工酬勞(基層員工分配比例不少於員

工酬勞總數之 30%)，不高於 5%為董事酬

勞，由董事會特別決議分派後，依法繳納稅

捐，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

列；其餘額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後，併同累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

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如有以前年度累積虧損，於當

年度有獲利須提撥員工酬勞前，應先彌補虧

損，其餘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又員工酬勞

以股票或現金發放時，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獲利，應先提撥不低於

5%為員工酬勞，不高於 5%為董事酬勞，由董

事會特別決議分派後，依法繳納稅捐，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額

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

併同累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

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

利。 

 本公司如有以前年度累積虧損，於當

年度有獲利須提撥員工酬勞前，應先彌補虧

損，其餘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又員工酬勞

以股票或現金發放時，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配合證券

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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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修正 

第廿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九月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廿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廿八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廿六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八月廿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廿四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廿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九月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廿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廿八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廿六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八月廿五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廿四日。

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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